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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行政院院長對整體施政良窳應負全責，惟卓榮泰自任行政院院長一職以

來，罔顧憲法對人民基本權益之保障，未遵憲政分際，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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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12月 24日（星期三） 

財政委員會第14次會議 邀請行政院主計總處陳主計長淑姿、財政部莊部長翠雲、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彭主任委員金隆、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內政部次長

、外交部次長、國防部副部長、教育部次長、法務部次長、經濟部次長、交通部

次長、勞動部次長、農業部次長、衛生福利部次長、運動部次長、環境部次長、

文化部次長、數位發展部次長、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海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人

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客

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選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核能安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大陸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就「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至今尚未

審查，近3,000億元之新興、新增計畫將無法推動，對國家整體發展之影響」進

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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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2次會議 一、繼續審查(一)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學校供餐

法草案」案、(二)委員馬文君等17人擬具「學校供餐法草案」案、(三)委員魯明

哲等24人擬具「學校供餐法草案」案、(四)委員王育敏等17人擬具「學校供餐法

草案」案、(五)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學校供餐法草案」案、(六)委員黃健豪

等20人擬具「學校供餐法草案」案、(七)委員楊瓊瓔等21人擬具「學校供餐條例

草案」案、(八)委員林倩綺等21人擬具「學校午餐及營養促進條例草案」案、(

九)委員鍾佳濱等17人擬具「學校午餐法草案」案、(十)委員郭昱晴等16人擬具

「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法草案」案、(十一)委員張雅琳等17人擬具「學校午餐及

飲食教育法草案」案、(十二)委員柯志恩等21人擬具「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條例

草案」案、(十三)委員陳培瑜等26人擬具「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條例草案」案、

(十四)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午餐供餐法草案」案、

(十五)委員王鴻薇等20人擬具「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草案」案、(十六)委員葉元

之等20人擬具「學校飲食健康促進法草案」案、(十七)委員陳秀寳等20人擬具「

學校飲食法草案」案、(十八)委員林宜瑾等33人擬具「學校飲食法草案」案、

(十九)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學校飲食教育法草案」案、(二十)委員徐巧芯等

 

 

 

 

 

 

 

 

 

 

 

 

 

 

 

 

 

 

 

 

 

 

 

 

 

 

 

 

 

 

 

 

 

 

 

 

 

 

 

 

 

 

 

 

 

 

 

 

 

 

 

 

 

 

 

 

 

 

 

 

 

 

 

 

 

 

 

 

 

 

 

 

 

 

 



19人擬具「學校營養飲食供餐法草案」案、(二十一)委員邱鎮軍等25人擬具「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供餐及飲食教育條例草案」案、(二十二)委員羅廷瑋等20人擬具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條例草案」案、(二十三)委員萬美玲等19人

擬具「學校營養午餐法草案」案、(二十四)委員葛如鈞等17人擬具「學校供餐法

草案」案、(二十五)委員吳沛憶等20人擬具「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促進法草案」

案、(二十六)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學校飲食法草案」案、(二十七)委員王美

惠等19人擬具「學校飲食法草案」案、(二十八)委員陳菁徽等22人擬具「學校營

養午餐法草案」案、(二十九)委員許宇甄等23人擬具「學校營養午餐法草案」

案、(三十)委員張嘉郡等19人擬具「學校營養午餐法草案」案、(三十一)委員

李彥秀等16人擬具「學校營養午餐及飲食教育條例草案」案、(三十二)委員鄭

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條例草案」案

、(三十三)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學校供餐及飲食教育條

例草案」案、(三十四)委員林月琴等29人擬具「學校供餐及飲食教育法草案」案

、(三十五)委員游顥等17人擬具「學校營養午餐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草案」案

；二、審查(一)委員顏寬恒等18人擬具「校園飲食均衡及健康促進法草案」案、

(二)委員吳思瑤等17人擬具「學校午餐及飲食教育條例草案」案（繼續進行逐條

審查）…………………………………………………………………………………… 

 

 

 

 

 

 

 

 

 

 

 

 

 

 

 

 

（ 

 

 

 

 

 

 

 

 

 

 

 

 

 

 

 

 

115 

 

 

 

 

 

 

 

 

 

 

 

 

 

 

 

 

～ 

 

 

 

 

 

 

 

 

 

 

 

 

 

 

 

 

158 

 

 

 

 

 

 

 

 

 

 

 

 

 

 

 

 

） 

黨團協商紀錄 

115年 1月 2日（星期五） 

院長召集協商 

研商「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 （ 1 ～ 6 ） 

註：12月24日召開之內政委員會會議、經濟委員會會議、交通委員會會議、司法

及法制委員會會議、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會議等5委員會會議紀錄不及於

本期出版，容後補刊，敬請諒察。 

     

 



 


